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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每股分配比例：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.07 元（含税） 。 

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以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

股本为基数，具体日期将在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中明确。 

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总股本发生变动的，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，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，

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。 

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%的主要原因：保障湖北宜昌项目、盐城大丰

新能源项目以及根据公司发展战略未来规划的后续项目的投资建设。 

一、利润分配方案 

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

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606,297,391.82 元。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

决议，公司 2022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

润，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： 

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为 0.7 元（含税）。截至 2022 年 12

月 31日，公司总股本 162,293,880股，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1,360,571.60

元（含税）。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 11.45%。 

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，因可转债转股致使

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，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，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，并

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。 

二、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%的情况说明  



报告期内，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9,229,330.76 元，母公

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606,297,391.82 元，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

11,360,571.60 元（含税），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.45%，具

体原因分项说明如下：  

（一）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 

公司从事的农药产业、新能源电解液项目、湖北宜昌氯化甲苯项目均属于精

细化工行业。随着国家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深化、环保治理的日益严格以及受“碳

中和”、 “碳达峰”、“能耗双控”等因素影响，规模小、技术工艺落后的中

小企业将逐步出清，行业向技术工艺先进、规模化、上下游产业体化竞争格局发

展。加快和完善公司相关产业、项目一体化建设发展，是增强公司行业竞争力提

高公司盈利能力的重要举措。  

（二）上市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 

公司秉承持续做精农药、做强新能源和精细化工产业，打造高标准、高科技

企业的战略目标。公司在进一步巩固现有产业市场地位的同时，在湖北宜昌投资

建设精细化学品项目，该项目将拓展公司新的产业链、开辟公司新的生产基地；

控股子公司江苏丰山全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盐城大丰新建年产 10 万吨二次

电池电解液项目，布局开拓新能源精细化工产业。 

（三）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 

2022 年度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,709,170,519.00 元，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

者的净利润 99,229,330.76 元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.60%。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705,042,650.95 元，其中流动

负债合计 622,194,355.82 元。鉴于湖北宜昌生产基地、新能源项目建设以及根据

公司发展战略未来规划投资项目所需，公司将留存相应的资金以满足项目投资。 

（四）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

公司上市后，市场环境不断变化，叠加上下游产品价格的波动较大，为巩固

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，公司降低现金分红比例，以保障公司持续经营发展需要

和新项目的投资建设，缓解资金压力。 

（五）上市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 



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除保证生产经营正常运行外，主要用于湖北宜昌精细化

学品项目及盐城大丰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建设，预计会给公司带来正面影响。 

三、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

（一）董事会会议的召开、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，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《公司章程》中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

及《公司未来三年（2021-2023 年）股东分红回报规划》，鉴于公司新项目的投

资建设及未来发展规划所需，在考虑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兼顾了投资者回报。

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制定、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

等的规定，我们同意《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监事会意见 

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目前项目投资建设所需、行业

发展情况和现金流状态，同时兼顾投资者回报，有利于保障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以

及发展规划。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制定和审议过程符合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-规范运

作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的规定。我们同意《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

方案》。 

四、相关风险提示 

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统筹考虑了公司发展阶段、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，不会

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4 月 29 日 


